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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项目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

《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

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 2024 年

度彩票公益金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自治区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转移支

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 12月，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医疗救助）资金预

算的通知》（新财综〔2023〕42号），《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

算的通知》（新财综〔2023〕46号）下达新疆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项目，共计下达资金 1845 万元，专项

用于宫颈癌检查。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项目名称 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

所属专项 中央彩票公益金

省级主管

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

具体实施

单位

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塔城地区卫生

健康委、伊犁州卫生健康委哈密市卫生

健康委、吐鲁番市卫生健康委、巴州卫

生健康委、阿克苏地区卫生健康委、克

州卫生健康委、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

和田地区卫生健康委、乌鲁木齐市卫生

健康委、阿勒泰地区卫生健康委、昌吉

州卫生健康委、博州卫生健康委、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1024

其中财政资金 1024

其他资金 0

项目总体

目标

完成全区 14个地州 25.6万名 35-64岁农村和低收入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逐步提高全区妇女整体健康水平，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率不断提高，促进

基层逐步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 宫颈癌防治长效机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25.6万人

质量指标 宫颈癌的早期诊断率 ≥90%

时效指标
宫颈癌检查项目按时完成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 12月 10日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支出成本 ≤1024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项目名称 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

所属专项 中央彩票公益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央卫健委
省级财政

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

具体实施

单位
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资金情况（万

元）

年度金额： 821

其中财政资金 821

其他资金 0

项目总体目标

完成全区 14个地州 25.6万名 35-64岁农村和低收入适龄妇女宫颈癌检

查，逐步提高全区妇女整体健康水平，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率不断提

高，促进基层逐步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 宫颈癌防治长效机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宫颈癌的早期诊断率 ≥90%

时效指标
宫颈癌检查项目按时完成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 12月 31日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宫颈癌试剂采购支出成本 ≤768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筛查支出成本 ≤53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医疗救助）资金预算

的通知》（新财综〔2023〕42 号），《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

算的通知》（新财综〔2023〕46号）下达新疆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项目，共计下达资金 1845 万元，用于

完成 25.6万名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资金分解如下：

项目单位 预算金额

合 计 1845

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821

克拉玛依市 12

塔城地区 24

伊犁州 140

哈密市 30

吐鲁番市 40

巴州 58

阿克苏地区 108

克州 54



喀什地区 280

和田地区 188

乌鲁木齐市 18

阿勒泰地区 16

昌吉州 40

博州 16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自治区分解下达的绩效目标表，共 14个地州，1家区直

单位，其中：地州绩效目标表一致，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乌鲁木齐市

（ 2024年度 ）

项目名称 2024年自治区妇女两癌检查项目

所属专项 中央彩票公益金

中央主管部门
省级
财政
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

具体
实施
单位

各级卫生健康委

资金
情况
（万
元）

年度金额： 18

其中：财
政资金

18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全疆十四个地州 25.6 万名 35-64 岁农村和低收入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逐步提高全疆妇女整体健康水平，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率不断提高，促进全
疆基层逐步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宫颈癌防治长效机制。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完成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0.45 万人

质量指标 宫颈癌的早期诊断率 >=90%

时效指标
宫颈癌检查项目按时完成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 12月 31日

成
本
指
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筛查支出成本 <=18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目标如下：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 2024年度 ）

项目名称 2024年自治区妇女两癌检查项目

所属专项 中央彩票公益金

中央主管部门
省级
财政
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

具体
实施
单位

各级卫生健康委

资金
情况
（万
元）

年度金额： 821

其中：财政资
金

821

其
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全疆十四个地州 25.6万名 35-64岁农村和低收入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
逐步提高全疆妇女整体健康水平，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率不断提高，促进全
疆基层逐步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宫颈癌防治长效机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质量指标 宫颈癌的早期诊断率 >=90%

时效指标
宫颈癌检查项目按时完成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 12月 31

日

成本指
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宫颈癌试剂采购支出成本 <=768万元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筛查支出成本 <=53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标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度中央下达我区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总预

算资金为 1845 万元，资金到位 1845 万元，到位率 100%，

其中，2023 年 12月中央下达我区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

预算资金为 184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用于我区适龄妇女

宫颈癌检查项目的资金总计 1845万元、共计执行 1722.55万

元，执行率 93.36%，具体如下：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下达资金

821万元，实际执行 821万元，执行率 100%，克拉玛依市下

达资金 12 万元，实际执行 12 万元，执行率 100%，塔城地

区下达资金 24 万元，实际执行 24 万元，执行率 100%，伊

犁州下达资金 140万元，实际执行 140万元，执行率 100%；

哈密市下达资金 30万元，实际执行 27.8万元，执行率 92.67%，

吐鲁番市下达资金 40 万元，实际执行 36.86 万元，执行率

92.15%，巴州下达资金 58万元，实际执行 58万元，执行率



100%，阿克苏地区下达资金 108万元，实际执行 105.98 万

元，执行率 99.14%，克州下达资金 54 万元，实际执行 54

万元，执行率 100%，喀什地区下达资金 280万元，实际执

行 120.233.51万元，执行率 84%，和田地区下达资金 188万

元，实际执行 120.4万元，执行率 64.04%，乌鲁木齐市下达

18万元，实际执行 17万元，执行率 94.44%，阿勒泰地区下

达 16万元，实际执行 16 万元，执行率 100%，昌吉州下达

40万元，实际执行 40万元，执行率 100%，博州下达 16万

元，实际执行 16万元，执行率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

综合历年宫颈癌检查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结合妇女病防

治等各项政策，项目资金按照各地目标人群资金进行划分，

分配合理。

2、资金下达及时性

按照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医疗救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新财综〔2023〕42号），《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新财综〔2023〕46号）资金分解下达及时。

3、拨付合规性

根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2〕43号）相关要求，资金拨付

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拨付合规。

4、使用规范性

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2〕

43号）等文件要求，资金使用规范，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

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5、执行准确性

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2〕

43号）等文件要求，资金执行准确。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

局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号）、《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2〕

43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强化资金使用监

管，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

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在预算执行完做好绩效评价，切



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确保年

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各级卫健部门支出责任，支

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规定时间内，项目计划为 25.6万适龄妇女开展宫颈癌

筛查，完成率 109.77%；宫颈癌早期诊断率 90%，完成率 100%；

宫颈癌试剂 768 万，完成率 100%，宫颈癌筛查支出成本

954.55万，完成率 88.63%，有力改善了妇女健康水平。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向财政部备案指标为完成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指标值

25.6万人，自治区实际完成 28.1万人，完成率 109.77%，偏

差率 9.77%。

（2）质量指标：

向财政部备案指标为宫颈癌早期诊断率，指标值≥90%，

完成值 9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时效指标：

指标 1：向财政部备案指标为“两癌”检查项目按时完

成率，指标值 10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



偏差率 0%。

指标 2：向财政部备案指标为“项目完成时间”，指标

值 2024年 12月 10日，我区实际完成 2024年 12月 10日前

完成，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4）成本指标：

指标 1：向财政部备案指标为宫颈癌试剂采购支出成本，

指标值 768 万元，完成值 768 万元，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指标 2：向财政部备案指标为筛查支出成本：指标值 1077

万元，完成值 954.55万元，完成率 88.63%，偏差率 11.37%，

偏差原因：部分报账材料在走报账流程，年底扎账，未完成

报销流程。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表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

向财政部备案指标为妇幼健康服务水平指标，指标值为

不断提高，完成值实际不断提高，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生态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表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表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向财政部备案指标为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

80%，我区实际完成 8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未完成数量指标

a.筛查支出成本指标，未完成原因为部分报账材料在走

报账流程，年底扎账，未完成报销流程。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a.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不足

各级分工协作机制未能完全运行，职责落实不到位，项

目落实衔接环节把握不足，导致尚未完成资金使用。

b.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

加强各项目单位对项目工作的重视程度，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项目方案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切实加大各项工作力度。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 10分、

产出指标 50 分、效益指标 30 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分。经自评，2024年度我区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资金绩

效自评价得分为 98分，其中：预算执行 8分、产出指标 50



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自评结果

为“优”。

2、自评价中发现的问题，针对问题下一步重点做好以

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做好顶层设计，

落实协调保障机制，积极推进项目建设，提高妇幼机构的服

务能力。

二是要落实监管责任。督促各地（州、市）按照国家、

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的要求，加强项目资金

管理，做到专账管理、专项核算、专款专用。做好加强对项

目建设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视情组织相关人员对项目

地（州、市）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抽查。

三是要抓好追踪问效。适时组织对项目实施情况督导检

查，确保项目精准落地，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广大群众

能切实享受到项目带来的红利。

3.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门户网站，自治

区财政厅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转移支付（项

目）名称
2024年自治区适龄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彩票公益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资金使用

单位
各地州卫生健康委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

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

金总额：
1845 1722.55 93.36%

其中：中

央财政

资金

1845 1722.55 93.36%

地方资

金

其他资

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

学性

综合历年宫颈癌检查项目

资金使用情况结合妇女病
无



防治等各项政策，项目资金

按照各地目标人群资金进

行划分，分配合理。

下达及

时性

按照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

发展（医疗救助）资金预算

的通知》（新财综〔2023〕
42号），《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

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新

财综〔2023〕46号）资金分

解下达及时。

无

拨付合

规性

根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资金管理办法》（财综

〔2022〕43号）相关要求，

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

序和手续，资金拨付合规。

无

使用规

范性

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

局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社〔2022〕31号）、《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

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财综〔2022〕43
号）等文件要求，资金使用

规范，在中央巡视、各级审

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

题。

无

执行准

确性

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

局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社〔2022〕31号）、《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

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财综〔2022〕43
号）等文件要求，资金执行

准确。

无



预算绩

效管理

情况

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

药局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社〔2022〕31号）、《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

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

管理办法》（财综〔2022〕
43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自

治区卫生健康委强化资金

使用监管，严格执行有关财

经制度，进一步加强预算绩

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好

绩效监控，在预算执行完做

好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

全规范使用，确保年度绩效

目标如期实现。

无

支出责

任履行

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

金履行各级卫健部门支出

责任，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良

好。

无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全疆十四个地州25.6万名 35-64
岁农村和低收入适龄妇女宫颈癌检

查，逐步提高全疆妇女整体健康水

平，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率不断提

高，促进全疆基层逐步建立制度化、

规范化的宫颈癌防治长效机制。

在规定时间内，项目计划为 25.6万适龄妇女开展宫颈癌筛查，

完成率 109.77%；宫颈癌早期诊断率 90%，完成率 100%；宫

颈癌试剂 768万，完成率 100%，宫颈癌筛查支出成本 954.55
万，完成率 88.63%，有力改善了妇女健康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

标

完成适龄妇女

宫颈癌检查

>=25.6万
人

28.1万人

质量指

标

宫颈癌的早期

诊断率
>=90% 90%

时效指

标

宫颈癌检查项

目按时完成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 12
月 31日

2024年 12月
31日



成本指

标

宫颈癌试剂采

购支出成本

<=768万
元

768万元

筛查支出成本
<=1077万

元
954.55万元

部分报账材料在走报账流程，

年底扎账，未完成报销流程。

社会效

益指标

妇幼健康服务

水平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80% 80%

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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